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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：可持续发展须司法保障 

黄建林 张双山 

在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2009 年工作安排意见》中，记者发现今年人大对法院有一项监督工作:“上下联动，组织对全市法

院执行工作情况的检查。” 

其实，对法院工作的监督，历来是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。如何更好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，促进地方

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，为此，记者专访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党组书记陈光国。 

监督，人大的法定职责 

“对法院的监督工作，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直高度重视，自 1996 年组织 60 余名市人大代表、在渝全国人大代表首次

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进行全面评议来，基本上是每年都要针对法院的某项工作开展或调研，或视察，或执法检查，或

评议的专项工作，以推进依法治市的步伐和进程。”开门见山，陈光国主任就道出了重庆人大及其常委会近年来对法院监督的工

作重点。 

回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针对法院开展的各项工作就不难发现:2006年对法院庭审工作进行了工作评议;2007年在 2006

年工作的基础上，又听取了全市法院关于诉讼庭审评议的专项工作报告;2008年则对法院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进行了调研和

听取专项工作报告;2009年则将对全市法院执行工作情况进行执法检查。 

“在昨天的主任会议上，我们就原则地通过了市人大内司委作的关于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开展执法检

查的方案(草案)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的汇报。今年 2月至 8月，全市人大将上下联动，全面开展这项执法检查工作。”2月 20

日，陈光国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再次透露出今年这项监督工作的主要信息。 

陈光国主任介绍，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09年工作要点的安排，为贯彻落实市委扩大开放优化重庆发展环境和中央政法委清

理执行积案工作的部署，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、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“执行难”的问题，结合重庆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开

展的集中清理执行案件活动，市人大常委会从 2 月份开始，将对全市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、法规有

关执行规定的情况开展执法检查。《方案》就执法检查的指导思想、工作原则，执法检查的内容、方式、步骤、时间、人员和组

织都进行了周密详细的安排和计划部署，主任会议对此非常满意，相信这项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一定能取得圆满的成功。

“可以说，自直辖以来，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把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，促进法院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，作为全面推进年

轻直辖市的民主法制进程的有力抓手。”陈光国主任高度概括道，通过这些监督工作的开展，各级人民法院也积极进行了不同形

式的探索、创新，如法院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，又建立了特邀监督员制度、“四个一律”的规定等，这些都应予以肯定。

在采访中，陈光国主任对部分存在的问题也提了要求，那就是有了制度如何进一步落实到位;如何建立长期机制，一以贯之地坚

持下去。“请法院狠下功夫。”同时，他还强调道，市人大常委会批转给法院的不少的人民群众涉法涉诉的来信，其调查处理情

况向市人大常委会反馈的不多，“这不利于人大了解情况，进行监督。这方面应建立起沟通协调的机制，从而促进依法治市的进

程，达到创建和谐社会的目的。” 

应对，服务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

自去年以来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，中国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，深处内地的重庆也逐渐受到波及，就法院是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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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通过司法手段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问题，陈光国主任也谈了他的观点和看法。 

他谈到，自去年以来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，我国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，今年也许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为困

难的一年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大局。 

“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，肯定会有一些金融危机引发的纠纷进入司法程序。法院必须准确把握、正确应对宏观调控政策变

化对审判的影响，用司法手段确保中央宏观调控的金融政策的贯彻落实，发挥司法手段理顺法律关系，综合专业优势，把握应

对金融危机新情况、新问题的主动权，尽量通过司法途径降低危机影响，慎重把握审判尺度，给企业投资、创业、发展以最大

支持，以主动的服务促进经济增长。要注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，不能方法生硬，判了一个案件，垮了一个企业，

多了一批失业者。” 

在谈到法院应如何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，服务重庆大局，推进当前重庆科学发展时，陈光国主任说，当前，重庆正紧紧围

绕贯彻落实“314”总体部署和国务院《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深人实践科学发展观，着力推进城

乡统筹发展，积极开展“平安、森林、畅通、健康、宜居”重庆的建设，大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，经济社会总体上呈现出快速

发展的态势。这是重庆的大局。 

 

“重庆法院要围绕大局，树立科学司法发展观，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司法自身规律，在科学发展全局中找准位置、

发挥作用，使审判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、相一致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，在服务科学发展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科学发

展、跨越发展。” 

寄语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

记者清楚地记得，在 2008 年 9 月 26 日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结束时，陈光国主任讲话时提到，虽然直辖后，

特别是近几年来，重庆法院在审判水平、队伍建设和办公环境等方面，不断提高、进步，有效地促进了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。

他说，在去年年底的全市法院院长会议上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提出 2009年在全市法院开展“审判管理年”活动，构建管

有规范、严有依据、评有标准的管理体系，并再次强调了对法院法官违法违纪案件“零容忍”的理念。非常赞同法院“零容忍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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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念，构建管有规范、严有依据、评有标准的管理体系，不仅是队伍建设的内在要求，也是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、

新期待的客观需要。“重庆法院要通过开展‘审判管理年’活动，严格按照‘五个严禁’和‘四个一律’的要求，打造一支‘靠

得住、信得过、有本事’的精良的法院干部队伍，在审判中体现服务，在服务中实施审判，让广大老百姓在法律的阳光下安居

乐业、幸福生活。” 

再次谈及法院接受人大监督的话题时，陈光国主任的语调也再次提高:“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。加强对权力的制约

和监督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。法院掌握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、执行权，责任重大，使命光荣。但如果

没有有效的监督，缺乏自律，也容易导致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的发生。” 


